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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中芯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绍兴中芯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发行的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3年5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

定条件网站（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 www.zqrb.cn）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中芯集成

（二）扩位简称：中芯集成

（三）股票代码：688469

（四）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6,768,000,000股（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之前）；7,021,800,000

股（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之后）

（五）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1,692,000,000股（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之前）；1,945,800,000

股（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之后），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 ）上市初期的投资风险，提醒投

资者充分了解交易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具体如下：

（一）涨跌幅限制放宽带来的股票交易风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3年修订），科创板股票交易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涨跌幅

限制比例为20%。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上市后的前5个交易日不设价格涨跌幅限制。科创板股票存

在股价波动幅度较剧烈的风险。

（二）流通股数量较少的风险

上市初期，因原始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期为36个月或12个月，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股份锁定期为

自公司上市之日起24个月，富诚海富通芯锐1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富诚海富

通芯锐2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富诚海富通芯锐3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锁定期为12个月，网下限售股锁定期为6个月。本公司发行后总股本为676,800.00万

股（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之前）；702,180.00万股（全额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之后），其中本次新股上

市初期的无限售流通股数量为104,057.6273万股，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15.37%（超额配售选

择权行使前）、14.82%（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 公司上市初期流通股数量较少，存在流动性不

足的风险。

（三）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的风险

科创板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价格波动风险、市场风险、保证

金追加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资融券会加剧标的股票的价格波动；市场风险是指，

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品进行融资时，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还得承担新

投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保证金追加风险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全

程监控担保比率水平，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要求的维持保证金比例；流动性风险是指，标的股票发

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资购券或卖券还款、融券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三、联系方式

1、发行人：绍兴中芯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奇

地址：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皋埠街道临江路518号

联系人：王韦

电话：0575-88421800

2、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杰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广东路689号

联系人：徐亦潇

电话：021-23180000

3、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江禹

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桂湾五路128号前海深港基金小镇B7栋401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021-38966581

4、联席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华辉

地址：福州市湖东路268号

联系人：销售交易业务总部股权资本市场处

电话：021-20370600

发行人：绍兴中芯集成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5月9日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纬科技”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 “深交所” ） 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2023〕616号）。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及网上向

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 、“保荐

人（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3,222.00万股，本次发行价

格为人民币28.84元/股。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933.20万股，占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6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288.80万股， 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40.00%，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6,964.70023倍，高于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40.00%

（即1,288.8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644.40万股，

约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2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577.60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80.00%。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0.0287162395%，申购倍数为3,482.35011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3年5月9日（T+2日）及时履行

缴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下

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3年5月9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

获配新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

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

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

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

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下投资者或

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

列入限制名单期间， 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

配售业务。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

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并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

配缴款通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08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

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205号]）、《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

施细则》（深证上[2023]100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2023年

修订）》（深证上 [2023]110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2023]18

号）及《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2023]19号）等相关规定，保

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

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3年5月5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

中披露的474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5,750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

进行了网下申购，申购数量为4,429,130.0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

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

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

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万

股）

占总有效申购数

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量

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比

例

A

类投资者

2,406,920.00 54.34% 4,530,430.00 70.30% 0.01882252%

B

类投资者

2,022,210.00 45.66% 1,913,570.00 29.70% 0.00946277%

总计

4,429,130.00 100.00% 6,444,000.00 100.00% -

注：各类投资者配售比例=该类投资者初步获配总股数/该类投资者有效申购股数。若

出现合计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其中零股

38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管理的“金元顺安元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

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团队

联系电话：0755-88677733、0755-22626653

发行人：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5月9日

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3年5月9日（T+2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主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3年5月9

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

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

商）” ）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纬科技” 或“发行人” ）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

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

通知。

根据《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

保荐人（主承销商）于2023年5月8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

中心311室主持了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摇号

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

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4

”位数

8194

，

3194

末“

5

”位数

12188

，

24688

，

37188

，

49688

，

62188

，

74688

，

87188

，

99688

末“

6

”位数

557948

，

157948

，

357948

，

757948

，

957948

，

927927

，

427927

末“

7

”位数

1297936

末“

8

”位数

84963217

，

04963217

，

24963217

，

44963217

，

64963217

，

71160615

，

21160615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华纬科技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

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51,552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华纬

科技A股股票。

发行人：华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5月9日

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恒通”、“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４６６．６６６７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

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

２０２３

〕

４５７

号）。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

证券”、“保荐人（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为

２

，

４６６．６６６７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６．３５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等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的报价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

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人相关子公司不参与

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

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１２３．３３３３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６３．６６６７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０３．００００

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２

，

４６６．６６６７

万

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世纪恒通于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８

日（

Ｔ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世纪恒通”股票

７０３．００００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披露的《世纪恒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

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于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

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

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的获配新股全

部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

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

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２

、限售期安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

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

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

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

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列入限

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

价和配售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

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９

，

３９５

，

５６１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５４

，

２２６

，

８６５

，

５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１０８

，

４５３

，

７３１

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１０８４５３７３１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７１３．６３６６３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的

２０．０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４９３．３５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７０．３１６７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１．５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１９６．３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８．５０％

。 回拨后本次

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２２０６１９４２７％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４

，

５３２．６９２４０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９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

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１１

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

（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经济参考网

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5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1283

证券简称：豪鹏科技 公告编号：

2023-050

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3年4月18日召开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

登于2023年4月19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 《豪鹏科技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

2023-045）。 现将利润分配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情况

1.以现有总股本81,860,63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现金3元（含税），合计分配

现金24,558,191.70元，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资本。

2.自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若公司股本

总额在本次利润分配实施前发生变化，将按照现金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总股本81,860,63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

现金3元（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

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7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

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

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

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6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30元；持

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1.本次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5月16日。

2.本次利润分配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5月17日。

四、利润分配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3年5月1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利润分配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3年5月17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相关参数调整情况

公司部分股东在《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

所持股票锁定期届满后二十四个月内减持发行人股票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

期间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价格相应调整。 根据上述承

诺，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完成后，将对上述最低减持价格限制作相应调整。

本次利润分配后，本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将进行调整，本公司将

根据相关规定履行调整程序并披露。

七、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新厦大道68号第一栋

咨询联系人：陈萍

咨询电话：0755-89686543

传真电话：0755-89686236

八、备查文件

1.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豪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

688216

证券简称：气派科技 公告编号：

2023-024

气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投资者联系电子邮箱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气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公司内部信息化系统改造，对投资者联系的

公司电子邮箱进行变更，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变更前的公司电子邮箱：ir@chippacking.cn

变更后的公司电子邮箱：ir@chippacking.com

变更后的电子邮箱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正式启用，原电子邮箱不再使用。 除上述变更内容

外，公司办公地址、投资者联系电话、传真、公司网址等其他联系方式均保持不变。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若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欢迎广大投资者通过新的电子邮箱

与我们沟通交流。

特此公告。

气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9日

证券代码：

688216

证券简称：气派科技 公告编号：

2023-025

气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2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05月16日（星期二）下午16: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3年05月09日(星期二)至05月15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chippacking.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

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气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3月31日（星期五）发布了公司

2022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

划于2023年05月16日下午16:00-17:00举行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 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

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2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05月16日下午16:00-17: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梁大钟先生

董事会秘书：文正国先生

财务总监：李泽伟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3年05月16日下午16:00-17: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05月09日(星期二)至05月15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

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chippacking.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

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法律事务部

电话：0769-89886666

邮箱：ir@chippacking.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

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气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9日

证券代码：

000820

股票简称：神雾节能 公告编号：

2023-018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司法拍卖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控股股东神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神雾集团” ） 持有的76,000,000股公司股票（占神雾集团所持公司股份的

31.85%，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93%）已于2023年5月4日10时至5月5日10时由北京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在“阿里拍卖·司法” 进行拍卖。 相关情况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3日在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

2023-006）。 现将本次拍卖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拍卖进展

2023年5月4日10时至5月5日10时，神雾集团持有的76,000,000股公司股票（占神雾

集团所持公司股份的31.85%，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93%）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

“阿里拍卖·司法”（sf.taobao.com，户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拍卖，经查

询，本次拍卖流拍。

二、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拍卖情况

经查询，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神雾集团累计已完成拍卖及司法划转股份数为110,

810,462股限售股，占其在2016年重大资产重组中所获得的公司股份的31.71%，占公司总

股本17.39%。相关拍卖及司法划转的详情见公司于2019年1月24日、2020年6月12日、2020

年11月28日、2021年1月12日、2021年5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持

有的部分限售股被司法划转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8）、《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

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38）、《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持有的部分限售股被

裁定司法划转并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04）、《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涉及拍卖的股份来源为公司2016年重大资产重组时发行的股份，股份性质为

限售股。 因公司控股股东神雾集团在重大资产重组时作出了业绩补偿承诺。 若本次拍卖完

成，买受人应按其持有股份的比例承接相应的业绩补偿承诺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截止目前该承诺尚未履行完毕， 神雾集团所持股份限售锁定期由原来2019年10月23

日到期延长至补偿义务履行完毕日， 相关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10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

上发布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承诺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87）。

2、因本次拍卖流拍，该部分股份存在被再次拍卖或司法划转的可能，公司将密切关注

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媒体刊登的

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神雾节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8日

证券代码：

600696

证券简称：岩石股份 公告编号：

2023－031

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2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16日（星期二）下午15：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约调研”平台（www.yuediaoyan.com）；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会议问题征集方式：投资者可于2023年5月9日（星期二）至2023年5月15日（星期一）下

午16:00前，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约调研” 平台等方式向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提出关注的问题，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

围内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公司于2023年4月2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为便于

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2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公司拟于2023年5月16日

（星期二）下午15：00—17：00召开“2022年度业绩说明会” 。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的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2年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在信息披露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16日（星期二）下午15：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约调研”平台（www.yuediaoyan.com）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约调研”

平台参与互动交流。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陈琪先生、总经理鄢克亚先生、独立董事高玲女士、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孙文先

生、财务负责人周苗女士将参加本次业绩说明会（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在2023年5月16日（星期二）下午15：00—17：00通过登录“约调研” 平台（www.

yuediaoyan.com）参与互动交流；投资者可于2023年5月9日（星期二）至2023年5月15日（星期

一）下午16:00前，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约调研” 平台（www.yuediaoyan.com）或使用微信

扫描下方小程序码等方式向公司提出问题，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在信

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回答。

参与方式一：https://600696.irlianmeng.com/Event/achievementDetail/id/4398

参与方式二：微信扫一扫以下二维码：

投资者依据提示，授权登入即可参与交流。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事务部

电话：021-33322819（工作日：上午10:00-12:00；下午14:00-17:00）

邮箱：IRM600696@163.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约调研” 平台（www.yuediaoyan.com），查看

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上海贵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9日

证券代码：

601279

证券简称：英利汽车 公告编号：

2023-030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回复（修订稿）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3月20日收到上海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上审 （再融资）〔2023〕118号）（以下简称

“《问询函》”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申请收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1）。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按照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问询函》提出的问题进行了逐

项落实，并且已对相关回复进行公开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2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之回复报告》。

根据上交所的相关意见和要求，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回复进行了相应的补

充和修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

于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

询函之回复报告（修订稿）》。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做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交

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

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春英利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9日

证券代码：

600038

证券简称：中直股份 编号：

2023-027

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组的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实现直升机业务的整合，促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拟发行股份购买昌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本次重组预计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构成公司关联交易，本次重组不会导致公司实

际控制人变更。

二、本次重组的进展情况

公司因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经申请，公司股票自2022年12月26日

（星期一）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24日披露的《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2-045）。

在停牌期间，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发布了停牌进展公告，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31日、2023

年1月7日披露的《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2-046、2023-001）。

2023年1月9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并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进行相关公告，并披露了本次重组预案。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股票于2023年1月10日（星期二）开市起复牌。

2023年2月9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08）。

2023年3月10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

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09）。

2023年3月15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相应修订了

本次重组预案，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进行相关公告。

2023年4月8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20）。

2023年4月14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

产重组涉及军工事项审查获得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2）。

本次重组预案披露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组的各项工作。 公司正在积极组

织本次重组的中介机构持续开展各项工作，本次重组所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

进展顺利。 近日，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已通过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预审核。 同时，

公司正在履行标的公司评估报告的资产评估备案程序。

三、风险提示

本次重组尚需公司董事会再次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经有权监管机构

核准后方可正式实施，本次重组能否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以及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

存在不确定性，有关信息均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9日


